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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是宇宙間已知最快的速度，目前沒

有任何物質可以超越光速。根據愛因斯坦的

狹義相對論，當物質速度接近光速時，會因

「勞倫茲轉換」（Lorentz Transformation）

的影響，使其動能與動量趨於無限大；物體

的長度收縮變得極短、趨近於零，時間也因

膨脹而變得極慢，甚至趨於靜止，彷彿進入

一種「永恆」的狀態。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

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彼後三8）。

使徒彼得在這裡談到末日主再臨的日子

時，指出神的時間並非人類所認知的時間，

因此他用「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來描述。讀到這段經文時，總引起筆者對於

相對論的聯想，也就是「時間不是絕對的」

這件事。

另一處經文提到：「我們若在光明中

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

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壹

一7）。這提醒我們，既然已經蒙召，行

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弗四1）。因

此，我們在行為與心志上，都要改換一新，

在光明中行。

若是我們信了耶穌，卻仍在黑暗中行，

就不能與神相交。因為我們的主是住在光

明之中，我們要尋見真神，就必須行在光明

當中，如此才能在光明中見到神，並且與神

「彼此相交」。

不但如此，當我們行在光中，主耶穌的

血便要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經文這裡的「洗

淨」，與《以弗所書》五章26節「要用水藉

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中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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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飛行跟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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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是同一個字，在希臘文時態上皆為「現

在進行式」，表示這種洗淨的功效是「持續

不斷地進行」，意即持續赦罪之意。因此，

只要我們願意在光明中行走，主耶穌的寶血

就會持續洗淨我們的罪，我們就可以天天得

到潔淨、保持聖潔。

「行在光明中」，就是我們的行事為人

要完全遵照神的命令而行，而不是在教會裡

做一套，出了教會後又是另一套，與未信者

沒什麼兩樣。行在光明中，就是成為「光明

之子」，而且是24小時、全天候地作主耶穌

的門徒。因此，無論何時何地，我們總要謹

守遵行神的命令。

神就是光，我們是祂的兒女，因此我們

被稱為「光明之子」。身為光明之子，理當

行在光明之中，而非在黑暗裡行走。這就好

比神以光速飛行，祂也希望我們能跟上祂的

腳步；祂是我們的標竿，我們也必須與祂一

同飛行。

使徒保羅深知道神，於是他說：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

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

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13-

14）。

保羅的標竿，就是耶穌基督；這裡所謂

的「直跑」，表示保羅已經緊跟著耶穌基督

的腳步，正處於「光速飛行」的狀態。

在相對論中，並非所有物質都能以光速

飛行，即使要讓速度接近光速的百分之一

都相當困難。第一個挑戰就在於「勞倫茲轉

換」的限制：當物質本身帶有質量時，其速

度越接近光速，阻礙加速的動量與所需能量

就會趨於無限大。因為具有質量的物體要加

速，所需的能量就越大，而能量不可能無限

供應。那該怎麼辦？奇妙的是，在大自然

中，只有「光子」能以光速飛行，因為光子

在靜止時「沒有質量」。

因此，人若願意追求完全、緊跟隨神的

腳步，行在光明之中，唯一的辦法就是「重

生」――從本質上改變，從「一般物質」轉

變為「光子」。因為「罪」就像物質如影隨

形的「質量」一樣，阻礙光速飛行。

人必須藉著洗禮重生，使那背負著

「罪」之重量的舊人，在奉主耶穌聖名全身

入水的那一刻，與主同死；再從水中上來

時，便已成為新造的人。不只是名分上轉化

為「神的兒子」，在靈性上也如同那具備光

速飛行條件的「光子」一般。「光子」這個

名稱，讀起來就像是「光明之子」的簡稱。

成為光子之後，就應該發揮本能進行

「光速飛行」。若具備光子的本質，卻不願

意光速飛行，那就是罪了。

《約翰壹書》第一章提到「在光明中

行」，可以想像成跟隨主的腳步加快了，

越跟越緊，接著就開始光速飛行。在《啟

示錄》中常看到兩種人：一種是「天上的

人」，另一種則是「地上的人」。天上的人

保羅的「光速飛行」，使他發現過去那些自以為有益的，現今都成為有損的。 

越接近光速，世界就越像糞土，因為只有永恆的真神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至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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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在天上？他們與地上的人有何不同？若

以「光子」與「一般物質」來觀察，當然在

本質上就存在根本的差異。

若從科學的角度形容，地上的人過著遠

低於光速的生活，安於現狀；他們任憑時間

常態流逝，對於光速飛行這件事毫無概念。

因此，他們覺得時間不可能進入永恆，人也

不可能達到完全；因為每當想要接近光速

時，就會遇到「動質量趨於無限大」――也

就是「罪」的障礙。這將使地上的人永遠無

法見到真神，更因行在黑暗之中，往往會認

為這個世界沒有神，因為他們無法理解。

至於天上的國民，就好像那藉由聖靈同

在的洗禮，使本質改變的屬靈新人，擁有神

兒子的身分，如同「光子」一樣，是真正的

「光明之子」。

光子不同於一般物質，因為它沒有靜止

質量（rest mass）；神的兒子也不同於一般

世人，因為他們是獨居的民，是被分別為聖

的（民二三9）。沒有靜止質量，就好比沒

有罪的拖累，而具備了光速飛行的條件。

相對地，地上的人，也就是世人，就像

帶有質量的一般物質，受罪的拖累；正如物

質受制於牛頓的「萬有引力」與「三大運動

定律」所束縛，永遠無法飛升，永遠被困在

「律法」之下，因此無法在光明中見到神。

聖經中有許多彷彿在「光速飛行」的古

聖徒。以保羅為例，他曾表明自己「向著標

竿直跑」，就好像已進入光速飛行的狀態。

從保羅如同光速飛行般的信仰追求中，我們

可以歸納幾個值得思考與效法之處：

一、光速飛行，必須沒有靜止質量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

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

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

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

的耶穌（來十二1-2a）。

這裡的「脫去」是「奔向」的前提。這

意味著我們要進行光速飛行的時候，必須先

脫去纏累我們的罪。因為無罪「一身輕」；

反之，有罪的人活在戰兢之中。沒有罪，就

沒有質量；而罪，使我們無法靠近神，因

為「人非聖潔，不能見主的面」（來十二

14）。

有罪的人，沒有能力跟從主，因為不能

光速飛行。保羅說的「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指的正是脫去世俗的纏累。除了脫去

顯而易見的罪，還包括世俗的成就，如：名

聲、地位與財富。這些都必須忘記與捨棄；

一旦「忘記背後」，才可以「努力面前」，

向著標竿直跑跟從主。

二、光速飛行時，長度將趨近於零

任何物質越接近光速時，長度就越短。

長度就如同「自我」，當自我越來越短、越

來越少時，人才能謙卑下來。

人之所以驕傲，就是看自己過於強大，

就如同長度很長一樣。然而，當屬神的人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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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加緊腳步跟隨主，隨著速度越來越快，將

會發現自我越來越小，也越覺得自己不配。

當達到光速時，長度將趨近於零，也就是

「沒有自我」，如同主耶穌所要求的「捨

己」――「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

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可八34b）。

「捨己」，就是將舊我釘死在自己的十

字架上。人若沒有捨己，將會因束縛而飛不

起來，無法進入光速飛行的境界。

處於光速飛行狀態的保羅，便自覺不

配，他說：「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

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在罪

人中我是個罪魁」（提前一13-15）。保羅

的生命就好像已接近光速飛行，越是靠近主

的光，越深感自己是「罪魁」，使他在神的

面前永遠自卑。如此自覺渺小的謙卑，反而

使主耶穌基督更願意靠近他，因為經上說：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

前五5b）。

如果人仍堅持繼續保有原有的長度、堅

持自我的意見而不願意為神捨己，就無法光

速飛行。自高自大的人，絕對不是行在光明

之中。因為進入光速飛行後，自我將如長度

趨近於零一般；這樣的人將不再堅持己見，

只願神的旨意成全。

三、光速飛行時，時間將進入永恆

在相對論中，接近光速時的另一個現象

就是「時間膨脹」。也就是說，在接近光速

的狀態下所經歷的一秒，對外界而言可能是

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時，行在光明中的

人，看地面上的一切事物，都將變得極其短

暫、倏忽即逝。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

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原來我們不是顧

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

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四

17-18）。

光子雖然沒有靜止質量，但因為它以光

速飛行，進而能展現其動質量的能量。「至

暫至輕」指的是地面上的一切，好比榮華富

貴，與永恆的天國相比，都將成為極其微不

足道之物。因此保羅說：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

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

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

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

土，為要得著基督（腓三7-8）。

保羅的光速飛行，已使他發現過去那些

自以為有益的，現在都成為有損的。越接近

光速，世界就越像糞土，因為只有永恆的真

神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至寶。

所以，我們還在意局勢的變化、股市的

起伏、經濟的變動嗎？還在乎人世間的愛

恨情仇嗎？依然被這些重擔束縛而飛不起來

嗎？我們應當脫去纏累我們的一切，效法古

聖徒一起進入光明之中，向著標竿直跑，光

速飛行跟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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